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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PC PHARMACEUTICAL GROUP LIMITED 

石藥集團有限公司  
（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 

（股份代號：1093） 

 
主要股東出售現有股份 

 
及 

 
恢復交易 

 

石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第13.09(2)(a)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作出本公告。 

主要股東出售股份 

本公司董事會 (「董事會」) 獲本公司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佳領投資有限公司

（「佳領」）及欣景有限公司(「欣景」)告知，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十日, 佳領及欣景與

獨立於本公司之第三方訂立協議，內容有關以每股 4.05 港元分別出售 362,000,000 股(「佳

領出售股份」)及 138,000,000 股(「欣景出售股份」，連同佳領出售股份，統稱「出售股

份」)本公司股份（「出售事項」）。於本公告日期，出售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

額約 13.07%。 

緊接出售事項完成前，佳領和欣景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之持股量分別約為 12.00%

和 39.32%。佳領和欣景均為卓擇有限公司（「卓擇」）之全資附屬公司。緊接出售事

項完成前，卓擇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即佳領、欣景、中國詩薇製藥有限公司及鼎大集

團有限公司）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73.23%之權益。 

緊隨出售事項完成後，佳領和欣景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之持股量將分別減少至約

2.53%和 35.71%，而卓擇透過以上提述的其全資附屬公司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之間

接權益將減少至約 60.16%。 

恢復交易 



 

 

根據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的交易已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十日上午九時起短暫暫停，以

待刊發本公告。本公司將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申請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一日上午

九時開始恢復本公司股份的交易。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石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蔡東晨 

 
香港，二零一三年十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蔡東晨先生、馮振英先生、翟健文先生、潘衛東先生、
趙令歡先生、王順龍先生、王懷玉先生、盧建民先生、王振國先生及王金戌先生；非執行董事
李嘉士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霍振興先生、齊謀甲先生、郭世昌先生、陳兆強先生、王波
先生及張發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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